
附件 2 

河南省矿山采选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矿山采选项目建设，促进合理布局、

有序发展，综合考虑全省矿山采选行业发展实际，在严格执

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对矿山采选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修订如下。 

一、总体要求：矿山采选项目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行业准入条件及相关解释、

河南省和地方矿产资源规划及规划环评、国家和河南省的绿

色矿山建设规范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等相关要求。 

二、适用范围：本原则适用于我省金属矿山及非金属矿

山采选建设项目（含独立尾矿库）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

已堆存尾矿、废石等的再利用项目参照本审批原则执行。 

煤炭采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执行原环

境保护部《煤炭采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三、建设布局要求：新建（改、扩建）矿山采选项目应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主体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区划、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要求。禁止在依法划定的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要生态保

护地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采区域内建设矿山采选项

目。 



严格控制新建露天矿山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

则上禁止新建露天矿山建设项目。矿山开采范围、工业场地、

废石场、排土场、尾矿库等应明确拐点坐标，井筒应说明中

心坐标。鼓励采选一体化项目建设，独立矿山项目需有稳定

可靠的矿石去向，独立选厂项目需有合法的矿石来源。矿石、

废石、尾矿应尽量采用皮带廊道及管道输送，运矿专用线路

应尽量避开学校、医院、集中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域。 

四、环境质量要求：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

的区域，项目实施后环境质量仍应满足功能区要求；环境质

量现状不能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的区域，应强化项目污染防

治措施、并提出有效的区域削减措施，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五、防护距离要求：结合环境质量要求合理设置环境防

护距离，环境防护距离内禁止布局新的环境敏感目标。环境

防护距离内已有居民集中区、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目标的，

应提出可行的处置方案。 

六、工艺装备要求：矿山采选建设项目的生产工艺和装

备选择应符合《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

技术目录（修订稿）》、《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

工艺目录》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的

相关要求。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

应符合相应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 

改、扩建露天矿山项目必须采用中深孔爆破作业和台阶

式开采方法，地下采矿项目具备充填开采条件的要积极推行



充填法开采，鼓励尾矿干式堆存。 

七、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矿山采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应

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按“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分区域、分时段制定生态恢复

计划。开采矿体临近有特殊环境敏感目标的，应通过优化采

矿工艺、预留安全矿柱等措施，确保不影响环境敏感目标的

功能，必要时提出禁采、限采要求。对矿山施工可能影响的、

具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资源，应根据其生态习性，采取就

地、就近或宜地安置等保护措施。 

八、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废气防治措施应符合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相关要求。地下开采矿山项目应采取湿式凿岩、

洒水抑尘等防尘措施。改、扩建露天矿山项目应采取低尘爆

破、机械采装、洒水作业等防尘措施。矿山采选项目的矿石、

选矿产品、尾矿等输送廊道应实行全封闭，矿石及产品堆场

应采取围挡及洒水抑尘措施，化学矿、有色金属矿石及产品

堆场应采取“三防” 措施。尾矿库、废石场、排土场应采取洒

水抑尘措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并设立车辆冲洗设施。选

矿及矿石破碎加工项目生产车间应封闭，主要产尘环节应安

装集尘和布袋除尘装置。矿山采选项目废气的有组织及无组

织排放应满足相应污染物排放要求，并按国家及河南省有关

规定满足相应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九、水污染防治要求：采矿项目矿井涌水应尽可能回用

生产或综合利用，剩余部分处理达标后可外排。矿山开采区、



选厂等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选厂的生

产废水及初期雨水、矿石及废石场的淋溶水、尾矿库澄清水

及渗滤水应收集回用，不外排。 

十、噪声污染防治要求：矿山采选建设项目施工期及运

营期场界噪声应分别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要求。运输专用线路经过声环境敏感目标路段的，

应分情况采取降噪措施，有效控制运输噪声影响。 

十一、固废污染防治要求：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原则，根据废石、尾矿毒性浸出试验结果，妥善处置固体

废物，鼓励废石、尾矿等资源化利用。废石场及尾矿库的选

址、建设等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GB 18599）、《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要求，新建尾矿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进行全

库防渗，并满足 GB 18599Ⅱ类场防渗要求，未采取全库防渗

措施的现有尾矿库不得扩容。黄金行业氰渣的储存、运输、

处理处置还应符合《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943）》要求。 

十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建立尾矿库三级防控体系：

第一级，选厂应设置单独的车间事故池，药剂储存间应设围

堰，并与选厂车间一并采取防渗措施；第二级，在选厂设置

厂区事故池，在尾矿库初期坝下设置事故池；第三级，项目

所在地应配备必要的流域级防控措施。各级事故池应有足够



容量，确保事故情况下选厂及尾矿库废水不外排。不能确保

雨季库区雨水不外排的尾矿库，应设置上游拦洪坝及周边截

水沟等导流措施。科学评价存在的环境风险，全面分析突发

环境事件（事故）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提出风险防范及

应急处置措施，并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纳入区

域环境风险防范、应急应对联动机制。 

十三、其他要求：矿山采选项目应全面梳理民采、探矿

遗留及现有工程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

方案和“以新带老” 措施，并提出整改时限要求。属于土壤环

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矿山采选项目应符合《工矿用地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 
 


